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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一顿饭和一块砚台出庭作伪证

几句谎话 换来一年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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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丁战
芳 李惠民

某建筑公司为降低安全
风险，先后在两家保险公司为
该公司的70名工人投保。投

保后，一名工人因公受伤，公
司赔偿后，到保险公司理赔却
遭拒绝。近日，该建筑公司依
法维权成功，宜阳县人民法院
判决两家保险公司各承担
32055.36元的保险赔偿。

□记者 刘亮 通讯员 李伟强

诚信是做人的根本，一
句谎话可能让你失去一个
朋友或一个机会，甚至给你
带来一场牢狱之灾。

近日，洛龙区人民法院
审 理 一 起 替 人 作 伪 证 案
件。当事人为了一点利益，
公 然 在 法 庭 上 作 虚 假 证
词。最终，他不但没有替别
人洗脱罪名，自己还因此进
了牢房。

先行赔付受伤工人
单位能否向保险公司索赔
法院：保险金给付请求权即为债权，
工人可将其转让给单位

洛龙区人民法院法官李
香玲：每一名证人、每一句证
词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因
此使犯罪分子逃脱或使无辜
之人遭受牢狱之灾，将会对
法院公信力和社会风气产生
恶劣影响。

另外，构成伪证罪的行
为人伪证行为必须发生在刑
事诉讼过程中，即发生在侦

查、起诉、审判的整个过程。
无论是行为人对与案件有重
要关系的情节作虚假证明还
是虚假鉴定以及虚假记录或
翻译，只要实施行为之一，便
足以构成本罪。不过，应该
划清伪证与误证的界限，二
者的关键区别是行为人是否
故意作伪证和有无陷害他人
或隐匿罪证的意图。

李会卿站在法庭上后悔
莫及，他对法官说：“我过去不
知道这也是犯罪行为，而且不
知道会这么严重，我也没收多
少好处，就是有点贪心了。”

根据《刑法》第三百零五
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证
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
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
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
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
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

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近日，洛龙区人民法院
对李会卿作伪证案进行了宣
判：李会卿收到张超的父亲
好处之后，出庭作虚假证明，
证明张超没有作案时间，隐
匿罪证，妨碍了司法机关的
正常诉讼活动，其行为已经
构成伪证罪。但鉴于李会卿
认罪态度较好，所以判处其
有期徒刑一年。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随后，洛龙区人民法院便
把李会卿涉嫌作伪证的行为
反映给了公安机关。经过多
日调查，公安机关终于通过气
象部门找到了突破口。根据
气象部门提供的资料，张超三
人实施抢劫当天，一直下着
雨，李会卿怎么会看见张超在
田地里干农活？公安机关再
翻看李会卿当庭的证词，他说
案发当天的天气晴好，这与事
实完全不符。

在警方的讯问下，李会卿
终于说出了真相。张超的父
亲为了帮儿子逃脱罪名，在开
庭前请李会卿吃了一顿饭，并
送给了李会卿一块价值几百
元的砚台，希望李会卿能在
开庭当日为其儿子出庭作
证，证明张超案发当天不在
犯罪现场，并将证词写好给
了李会卿。

李会卿心想，不就上去说
几句话，于是就答应了。

2011年，张超、李广辉、
王战士三人因为一起飞车
抢劫案被捕，经过公安机关
调查取证，三人的犯罪行为
已基本确定。随后，三人被
洛龙区人民检察院以抢劫
罪向洛龙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当年3月4日，该案
开庭，张超的父亲为了让儿
子免受牢狱之灾，找来了同
村的李会卿作证。

李会卿当庭表示，案发
时，他曾亲眼看见张超在田
地里做农活，不可能伙同其
他犯罪嫌疑人实施抢劫。
这跟公安机关的调查和其
他几名证人的证言大相径
庭。根据庭上和庭下核实，
综合相关证据，洛龙区人民
法院认定张超、李广辉、王
战士三人的行为构成抢劫
罪，均做出有罪判决。

除了三人被判刑外，合
议庭还认为，李会卿可能作
伪证，一定要调查清楚。

证词差异大，
引起法官怀疑

一顿饭、一块砚台引发贪念

几句谎话引来牢狱之灾

今年9月，该建筑公司将
两家保险公司诉至宜阳县人民
法院，要求他们依合同赔偿李
某的保险金；二被告以保险金
请求权系专属于李某自身的债
权，不得转让，拒绝赔付原告。

宜阳县人民法院审理后
认为，本案中，投保人为原告，
被保险人是与投保人有劳动
关系的劳动者，李某在工程施

工中受伤，即为本案中的被保
险人，享有保险金给付请求
权。保险金给付请求权即为
债权，其在获得建筑公司的赔
偿后将该债权转让给投保人
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有权向二
被告主张保险金。

最终，宜阳县人民法院判
决两家保险公司各给付原告建
筑公司保险金32055.36元。

2011年3月7日，该建筑
公司工人李某在施工中受伤，
被送往医院观察治疗，进行

“剖腹探查、脾破裂切除术”后
治愈出院。

李某这次受伤共产生医
疗费5338.4元。经鉴定，李
某本次受伤致脾破裂、左侧胸
腔积液，遗留的后遗症已构成
劳动能力七级伤残。

2012年 8月，经宜阳县
人民法院判决，该建筑公司共
赔偿李某医疗费、残疾赔偿金
等各种损失66432.7元，并负
担案件受理费1638元。

判决生效后，该建筑公
司于2012年 9月 16日实际
支付给李某68070.7 元。同
日，李某给该建筑公司出具
了《关于向保险公司索赔保
险金请求权的转让书》，李
某在转让书中明确说明，他
把向两家保险公司索赔保险
金的请求权转让给该建筑公
司，由该建筑公司直接行
使，他本人保证不再向两家
保险公司索赔。

但该建筑公司的理赔
要求遭到了两家保险公司
的拒绝。

2010年，洛阳某建筑公
司承建了宜阳县某安置小区
部分工程。为降低施工中的
安全风险，该公司于2010年
12月1日在某财险公司投保
建筑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
保险。

同月10日，该建筑公司
又与某寿险公司签订了“建

筑工程团体保险合同”。
这两份保险合同及所附

保险条款均约定，保险事故
发生后，由受益人作为申
请人，向保险公司申请给
付保险金；意外伤害伤残
保险金按所附《人身保险
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
例表》执行。

为降低安全风险，给员工购买保险

单位先行赔付，向保险公司索赔遭拒

法院：单位有权向保险公司主张理赔


